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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运 输 管 理 局 文 件

闽运管城运〔2014〕2号

福建省运输管理局关于进一步加强
汽车租赁管理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（区、道路）运输管理处（局）：

为贯彻落实《福建省道路运输条例》，加强汽车租赁业管理，

促进我省汽车租赁行业健康发展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全面宣传动员

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加大宣传力度，通过召开新闻发布

会，发放宣传手册，对接电视、广播、网络、报刊等新闻媒体等

方式，将《福建省道路运输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例》）中汽车租

赁管理有关政策及时传达至汽车租赁经营者和社会大众。

二、规范行政许可

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按照《条例》及省厅印发的《福建

省汽车租赁行政许可工作规范（试行）》要求，督促汽车租赁经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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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依法办理行政许可手续。各设区市（区、道路）运输管理处（局）

要组织县（市、区）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在全面摸底的基础上，加

快完成辖区内汽车租赁经营者的行政许可工作。所需《汽车租赁

许可证》、《租赁汽车证》数量于 1月 30日前上报省局城运处，

由省局统一印制发放。

三、推行合同范本

为保护租赁各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省局制定了《福建省汽

车租赁合同（范本）（详见附件）》。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督促

汽车租赁经营者履行安全主体责任，指导汽车租赁经营者规范使

用《合同范本》，按规定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，明确双方权利义

务及相应的法律责任，合同有效使用情况将作为汽车租赁企业质

量信誉考核的重点内容。

四、合理布局规划

各设区市（区、道路）运输管理处（局）要组织县（市、区）

道路运输管理机构加强调研，充分了解当地经济发展实际和市场

需求，合理制定辖区汽车租赁中期发展规划，并纳入综合交通运

输体系规划和交通运输发展规划。引导社会投资人理性投资、合

理布局，良性发展。

五、创新服务模式

各级道路运输管理机构要指导达不到准入条件的汽车租赁

经营者通过兼并重组等方式，实现资源的有效整合。鼓励汽车租

赁企业借鉴国际、国内成熟的管理经验和经营模式，开展异地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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车、电话预约、电子商务、企业间相互代办业务、电子货币结算

等业务，使用卫星定位、导航等技术手段，提升汽车租赁服务水

平。鼓励规模大、管理好、信誉高的汽车租赁企业依法设立分支

机构，增加服务网点，建立区域性乃至全国性的汽车租赁网络，

满足人民群众个性化出行需求。

联系人：巫立军，联系电话：0591-87078362，传真：

0591-87552365。

附件：福建省汽车租赁合同（范本）

福建省运输管理局

2014年 1月 8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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